
吉林省率先把永久基本农田

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

成高标准农田的决策部署,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建设目标及布局

(一)建设目标.到２０３２年底,把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

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到２０３５年底,将符合条件的永久基本农

田外的一般耕地建成高标准农田,持续开展已建高标准农田改造

提升,配套实施单产提升工程.

(二)建设布局.优先支持３０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２２

个黑土地保护典型区以及中西部平原地区、具备水利灌溉条件地

区特别是大中型灌区开展建设,不局限于永久基本农田.结合实

际审慎在水资源贫乏区域、水土流失易发区、沙化区等生态脆弱

区,以及土地严重损毁、安全利用类耕地、内陆滩涂等区域开展

建设.禁止在严格管控类耕地、生态保护红线内 (红线内集中连

片梯田或与保护对象共生的连片耕地除外)、退耕还林还草还湖

还牧区域及河湖管理区域建设.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整区域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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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建设任务.截至２０２５年底,全省已建成高标准农田

５４３３􀆰４万亩,待建面积２３５３􀆰７９万亩.各市 (州)任务如下:

表１　各市 (州)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单位:万亩)

行政区
到２０３２年预计

建成面积
截至２０２５年底

建设面积
待建面积

吉林省 ７７８７􀆰１９ ５４３３􀆰４ ２３５３􀆰７９

长春市 １９９６􀆰６７ １３６３􀆰６７ ６３３

吉林市 ９８３􀆰０３ ６１４􀆰９３ ３６８􀆰１

四平市 ８３３􀆰４６ ６３２􀆰９６ ２００􀆰５

辽源市 ３６８􀆰２１ ３４７􀆰２１ ２１

通化市 ３１９􀆰１８ ３１５􀆰１８ ４

白山市 １０６􀆰６４ １０２􀆰５４ ４􀆰１

松原市 １３６３􀆰５５ ９０５􀆰４５ ４５８􀆰１

白城市 １１３４􀆰３４ ６３９􀆰６１ ４９４􀆰７３

延边州 ５４２􀆰６４ ３９３􀆰３８ １４９􀆰２６

梅河口市 １３９􀆰４７ １１８􀆰４７ ２１

注:数据以实际建设为准.

二、建设规划

(一)建设标准.以 “一平”(田块平整)、“两通”(通水通

路)、“三提升”(提升地力、产量、效益)为基本标准,落实旱

涝保收、抗灾减灾、产能提升等基础通用性要求,按照 «高标准

农田建设通则»(GB/T３０６００－２０２２)、«吉林省高标准农田建设

指引 (试行)» (吉农建发 〔２０２４〕２号)等规定,市、县级层

面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农田细化工程措施、建设标准和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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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制定简便易行、通俗易懂、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形成层

次分明、上下衔接、务实管用的标准体系.有条件的地区以整区

域、整流域、整县、整镇为单元开展建设.

(二)建设分区.依据区域气候、地形地貌和水土资源条件,

将全省划分为中部台地平原、西部冲积平原、东部低山丘陵和长

白山林农区４个建设区,因地制宜确定建设内容和投资标准.

表２　吉林省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县区分布情况

区域 范围 亚区

中部台地平原农区
长春市南关区、宽城区、朝阳区、二道区、绿园区、九
台区、公主岭市、农安县、榆树市、德惠市,梨树县.

西部冲积平原农区 白城市,松原市,双辽市.

东部低山丘陵农区
吉林市,辽源市,梅河口市,柳河县、辉南县,四平
市铁西区、铁东区、伊通县,长春市双阳区.

长白山林农区
延边州,白山市,通化市东昌区、二道江区、集安
市、通化县.

平原低地亚区

丘陵漫岗亚区

(三)建设内容.坚持把建设重点放在田内,因地制宜统筹

开展田、土、水、路、林、电、技、管综合治理.新建项目优先

开展田块整治 (含小型侵蚀沟治理)、田间灌排体系、田间道路

和电力设施配套等基础设施建设,根据实际需要开展地力提升、

农田防护工程建设.改造提升项目按照 “缺什么、补什么”原

则,根据实际需要,补齐田间设施短板.在项目区应配尽配、应

建尽建水肥一体化设施,合理配建秸秆收储加工中心和墒情农情

监测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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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吉林省高标准农田分区建设标准内容

区域
亚
区

建设标准内容

田块整治工程 灌溉排水工程 田间道路工程 地力提升工程

中部台地
平原农区

西部冲积
平原农区

平
原
低
地
亚
区

土 壤 耕 作 层 厚
度:水浇地、旱
地 一 般 不 低 于
３０cm, 水 田 一
般不低于２５cm.

１􀆰 灌溉设计保证率:水田
不低于８５％,水浇地不低
于７５％,无稳定水源的可
采用非充分灌溉,关键生育
期能保证１~２次应急灌溉.
２􀆰 排涝:农田排水设计暴
雨重现期宜采用１０年一遇;
设计暴雨历时及排除时间:
旱作区农田可采用１d暴雨
从作物受淹起１d排至田面
无积水;水稻区农田可采用
２d暴雨３d排至作物耐淹水
深.

１􀆰 路 宽: 机
耕路宜为４~
６米,生产路
不 宜 超 过 ３
米,在大型机
械化作业区可
适当放宽.
２􀆰 田 间 道 路
通达度:达到
１００％.

１􀆰 土 壤 有 机
质含量一般不
低于３０g/kg,
盐 碱 区 土 壤

pH 值不高于
８􀆰５.
２􀆰 耕 地 质 量
等级:宜达到
３􀆰５等以上.

东部低山
丘陵农区

长白山
林农区

丘
陵
漫
岗
亚
区

１􀆰 土 壤 耕 作 层
厚度:水 浇 地、
旱地一般不低于
２０cm, 水 田 一
般不低于２５cm.
２􀆰田块回填区,
基底若为土体,
其压实度不低于
９０％.基底如遇
孤石、石 芽 等,
应对孤石、石芽
进行处理.

１􀆰 灌溉设计保证率:水田
不低于８０％、水浇地不低
于７０％,无稳定水源的可
采用非充分灌溉,关键生育
期能保证１~２次应急灌溉.
２􀆰 排涝:农田排水设计暴
雨重现期宜采用１０年一遇;
设计暴雨历时及排除时间旱
作区农田可采用１d暴雨从
作物受淹起１d排至田面无
积水;水稻区农田可采用
２d暴雨３d排至作物耐淹水
深.

１􀆰 路 宽: 机
耕路宜为４~
６米,在大型
机械化作业区
可适当放宽.
２􀆰 田 间 道 路
通达度:达到
９０％以上.

１􀆰 土 壤 有 机
质含量一般不
低于２５g/kg,
盐 碱 区 土 壤

pH 值不高于
８􀆰５.
２􀆰 耕 地 质 量
等级:宜达到
４等以上.

１􀆰中部台地平原农区.针对春旱夏涝、土壤酸化、盐渍化

和侵蚀等主要制约因素,以灌排配套、保土改土为重点,加强拦

河闸 (坝)、取水泵站、农用机井等小型水源工程,推行渠道防

渗、管道输水灌溉、喷灌、微灌等节水灌溉设施或抗旱机井等应

急补灌设施;开展沟渠整修疏浚,配套灌溉与排水建筑物,提高

灌排能力.采取秸秆还田、保护性耕作等措施提升地力.

２􀆰西部冲积平原农区.针对旱灾频发、洼地涝灾易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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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肥力下降、沙化和盐碱化严重等主要制约因素,以抗旱抗风、

保水保土培肥为重点,在地下水允许开采范围内,合理布局农用

机井等小型水源工程,推行高效节水灌溉措施,加强低洼区排涝

建设.通过农田防护林、保护性耕作、增施有机肥等措施治理风

蚀沙化.采取工程排盐和增施土壤调理剂改造提升盐碱耕地.

３􀆰东部低山丘陵农区.针对洪涝灾害、水土流失、土壤酸

化和侵蚀等主要制约因素,以排涝护田、宜机作业为重点,归并

细碎田块,通过挖填平衡、客土填充平整土地,增强耕地保土、

保水、保肥能力;整修疏浚排水沟渠并兼顾消能防冲设施,加强

田内侵蚀沟治理,提高农田排涝能力;改造田间道路和下田坡道

等附属设施,改善农机作业条件;结合深耕、深松、捡石清障等

措施,消除障碍土层.

４􀆰长白山林农区.针对洪涝灾害、土层浅薄、耕层障碍多、

水土流失严重等主要制约因素,以抗洪排涝、保田护土为重点,

优先实施田块整治,通过表土剥离、客土回填等措施平整土地,

合理调整坡降.开展田内侵蚀沟治理,完善农田排水系统和消能

防冲设施,有条件的建设水源工程.

三、建设管理

(一)突出部门协同.农业农村、发展改革、财政、自然资

源、水利等部门建立联规联审联建机制,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与侵

蚀沟治理、灌区改造、重点涝区治理、生态河道建设、农田林网

防护、农村道路、农田输配电等衔接布局,实现规划、建设、管

—７—



理 “一盘棋”.

(二)加强项目储备.实行 “设计一批、储备一批、申报一

批”动态管理,逐级做好省、市、县三级项目储备库建设,扎实

做好前期工作,入库项目须达到初步设计深度.入库项目应征得

相关行业部门意见,履行相应审批程序,严禁在禁止建设区规划

布局建设项目,因情况变化不符合要求的及时出库.

(三)提高建设质量.持续健全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制

度和标准规范,全面落实项目法人、招标投标、工程监理、合同

管理和项目公示５项制度,规范开展项目建设.落实工程质量管

理属地责任,在符合冻害防治技术标准的前提下,推动装配式建

设扩面应用.严格建设单位资质条件,限制失信行为记录的单位

和个人参与.

(四)严格竣工验收.加强验收环节质量控制,落实县级初

验、市级终验、省级抽验程序,将项目设计要求、旱涝保收能

力、粮食产能、试用效果、群众满意度作为重要依据.验收后及

时明确工程设施所有权,政府投入形成的固定资产原则上归项目

区土地所有者.逐步实行档案数字化管理.

(五)严格资金监管.省级按时限分解下达资金,县级按项

目进度申请拨付资金.加强资金日常监管、预警监控、专项核

查,对预算下达不及时、未按项目建设进度支付等问题,及时提

醒和纠正,实行专账监管、调拨和清算,严禁以拨代支、套取截

留、挤占挪用等问题.项目结余资金可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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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用于项目建设.

(六)强化质量监督.建立质量例行抽检和问题通报制度,

省、市两级农业农村部门开展常态化抽检.强化纪检、督查、审

计、农民群众和媒体监督作用,用好全国农田建设综合监测、

“农田建设随手拍”等平台.将立项、实施、验收、使用等信息

上图入库,加强项目建设全过程监管.对偷工减料、以次充好、

工程造假以及招标投标违法违规等问题严肃查处,确保建一亩成

一亩.

(七)做好用地调补.对资源禀赋好、生产潜能大、不在永

久基本农田范围内耕地上建成的高标准农田,按要求及时划为永

久基本农田,将不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评估要求的依法调出.对不

符合立项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暂缓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

因配套建设农田基础设施需少量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建设前后

项目区内耕地面积原则上不得减少;确需少量减少的,由县级政

府组织编制永久基本农田调整补划方案,自然资源部门按规定履

行备案程序,并加强信息共享.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按农用地

管理的农田基础设施不纳入用地审批范围.

(八)坚持量水而行.按照节水优先、量水而行、以水定地

的原则,合理确定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农田灌溉的发展规模、布局

及方式,做好 “灌涝区＋高标准农田”协同建设,因地制宜科学

推进不同类型水源工程建设,强化田间工程与水源工程、骨干水

利工程衔接配套,全面推进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提升农田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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溉排涝能力.

四、运营管护

(一)明确运营管护责任.严格落实 “省级政府对运营管护

负总责,市级政府监管,县级党委、政府负主体责任”的要求,

县级党委、政府定期组织开展检查和维护,将运营管护事项纳入

乡镇履职清单,指导村民委员会或管护主体开展日常管护工作、

组织成立农民群众监督小组、及时解决上报问题.相关行业部门

按职责分工加强对灌溉排水、输配电等设施的监管指导.县乡两

级加强对运营管护人员的技术指导、培训服务和监督管理.

(二)优化运营管护模式.对使用率高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

组织经营主体通过自主投工筹资、购买服务等方式开展日常运营

管护;对水闸、泵站、电力设施等专业设施设备,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或委托行业机构等方式进行专业化维护.组织开展工程质量

保险,支持承保机构组织专业力量对设计、施工、监理等主体进

行监督,及时理赔解决工程运营管护问题.推行 “建运管”一体

化模式,实行工程质量终身负责制,留足质量保证金,用以保证

运营管护期内工程质量维修.

(三)保障运营管护资金.明确运营管护经费标准,确保财

政投入与运营管护任务相匹配.县级政府将灌溉渠系、喷滴灌设

备、机耕路、农道桥 (涵)、农田林网等设施管护经费纳入财政

预算.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运营管护,多渠道筹措经费.

(四)依法严格保护利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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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用或改变高标准农田用途.经依法依规批准允许占用的,各地

要及时落实补建,确保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对因灾损毁

的,纳入年度改造提升建设任务,及时修复补建.严禁将污水、

生活垃圾、工业废弃物等排放、倾倒、存放到农田.

五、实施保障

(一)强化组织领导.实行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群众参

与的工作机制.省政府对目标任务落实、资金筹措、建设进度、

工程质量、运营管护等负总责;市 (州)政府对项目招标投标、

实施进度、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资金使用、运营管护等负监管

责任;县 (市、区)政府对参建资质审核、项目实施、工程质

量、资金使用、运营管护等负主体责任.

(二)做好统筹实施.实行统一规划布局、统一建设标准、

统一组织实施、统一验收考核、统一上图入库.农业农村部门要

强化统筹协调、跟踪评估,各相关部门要按职责分工协同做好资

金投入、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和调整、新增耕地核定、水资源利用

和管理、金融支持和信息共享等工作.

(三)严格行业管理.严把从业机构资质关,杜绝无资质或

资质不符合要求的从业机构承接相关业务.建立健全从业机构信

用评价机制,加大违规失信行为惩戒力度.

(四)鼓励多方参与.发挥政府资金撬动作用,在不新增地

方隐性债务的前提下,通过贷款贴息等方式有序引导金融、社会

投资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投入建设.组织金融机构在依法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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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强信贷资金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引

导集体经济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民群众等各方力量参与

设计、施工、运管和监督.引导央国企依法依规承建,将项目建

设与当地产业相融合,构建 “建设—生产—加工—销售”全链条

闭环发展模式.

(五)强化跟踪评价.健全定期调度、分析研判、通报约谈、

奖优罚劣任务落实机制,加强日常监管和跟踪指导.完善工程全

周期责任倒查和终身追责机制,对履职不力、监管不严、失职渎

职的,依法追究责任.

(六)严防廉洁风险.紧盯资金管理、招标投标、工程质量、

政策落实、项目管护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建立廉洁风险防控

清单.对贪污侵占、虚报冒领、弄虚作假等行为依纪依法严肃查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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